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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中興新村、省諮議會及成功嶺的可行性，並儘速提出新國土規劃方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顏寬恒、江啟臣等 15 人，有鑑於台灣現行一府五院都落居於台北市，造成資源過度集中

、南北發展失衡，爰借鑒世界 20 多個國家實施政經分離，主要如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

心設於華盛頓特區；加拿大經濟中心在多倫多，政治中心設於溫哥華；中國大陸經濟中心在上海

，政治中心設於北京等實例。並參考南非把國會、行政首都、司法首都分開在不同城市；南韓遷

都討論 10 年後，也在 2012 年正式將行政首都機能從首爾分離，以世宗為新的行政首都，達到區

域均衡發展「雙核首都」的作法，建請行政院針對政經分離國際性、交通便利性、土地及設施可

利用性及兼顧區域均衡發展性，研擬將中央五院遷至中部原省政府中興新村、省諮議會及成功嶺

的可行性，並儘速提出新國土規劃方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顏寬恒  江啟臣 

連署人：呂學樟  林滄敏  謝國樑  詹滿容  王惠美  

高金素梅 楊瓊瓔  吳育昇  鄭汝芬  陳超明  

黃昭順  盧秀燕  張嘉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周委員倪安說明提案旨趣。 

周委員倪安：（17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1 人，鑑於近年我國監獄人滿為

患，其中多數為煙毒犯，且累犯率居高不下，成為重大國家及社會危機，政府應正視並積極減輕

我國毒品犯罪問題。惟我國現行毒品戒治措施僅有美沙酮替代療法，效果普遍不佳，爰要求行政

院編列專案經費，並指揮法務部及衛福部等相關部會，讓衛福部中醫藥司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成

為我國毒癮戒治之一環，並參與相關戒治及臨床研究工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1 人，鑑於近年我國監獄人滿為患，其中多數為煙毒犯，且累犯率居高不下，

成為重大國家及社會危機，政府應正視並積極減輕我國毒品犯罪問題。惟我國現行毒品戒治措施

僅有美沙酮替代療法，效果普遍不佳，爰要求行政院編列專案經費，並指揮法務部及衛福部等相

關部會，讓衛福部中醫藥司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成為我國毒癮戒治之一環，並參與相關戒治及臨

床研究工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法務部提供之數據，我國監獄超收將近 8,000 人，其中超過五成均為煙毒犯，且煙毒

犯的累犯率高居不下，成為我國重大國家及社會危機。惟查我國負責毒品戒治之矯正署與衛福部

現行採用的戒治方法，僅只美沙酮替代療法，效果普遍不佳，且有傷害戒治者身體之虞，故有重

新檢討並進行專業醫藥學研究的必要。 

二、我國中醫藥學研究發達，成果相當豐碩，對於毒癮的戒治亦應能夠提供相關知識，並有

所貢獻；惟法務部與衛福部礙於西醫至上之成見，負責毒癮戒治的矯正署及心口司均未曾採用中

醫藥學之相關研究及戒治方式。 


